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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智慧团建”系统
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
（3.0 版 2021 年 6 月团中央基层建设部发布）

1. 目的

2. 转接类型

2.1 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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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2.2 已落实工作单位（含自主创业）的毕业学生团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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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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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参军入伍的毕业学生团员：

“ ”

2.4 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学生团员：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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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出国（境）学习生活的毕业学生团员：

2.6 延迟毕业的学生团员： “

”

3. 时间安排

3.1 申请期 8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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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审核期 9 1 9 30

3.3 收尾期 9 30

10

10 31

4. 责任要求

4.1 发起方：

注意：

4.2 接收方：

4.3 团的领导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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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相关基层团组织：

注意：

5. 工作指标

5.1 升学衔接率（SX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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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学社衔接率（X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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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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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因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学校

的毕业学生团员视为未完成转接；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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